晟典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制度

1、 为规范事务所的财务运作和管理，有效地利用财务资源，特制订本制度。

2、 事务所在银行统一开设若干账户，供本所全体律师使用。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私自以事务所名义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开设账户。

3、 事务所建立一套符合会计准则的财务账册，账册设总账和明细账。禁止另设暗账或第二套账。

4、 律师业务收入（律师费）无论支票或现金均须进入事务所设立的账户，由事务所财务人员统一开局税务票据。禁止本所律师私自收费，私自开票。

5、 除房租外，事务所的公共费用由全体合伙人平均分担，共同收入则平均分享。

6、 事务所的房屋租金、物业管理费、空调费、水电费、电话费等经常性支出的办公费用由财务人员核对，报经执行合伙人签字同意后支付。

其他公共费用支出须先经行政部经理审批，再由财务人员核对并报经执行合伙人批准后支付。

7、 费用报销应按照规定粘贴单据并由报销人签名，经出纳核对和主管会计复核签字，再由执行合伙人签署同意后方可报销入账。

所有报销凭证必须是税务或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凭证。否则，财务人员有权拒绝给予报销。

律师个人使用饮食业发票或大额耐用品发票报销，必须符合当年度税务部门对律师事务所作出的相关规定。

8、 合伙人支取个人业务收入，应填写支取凭证，经主管会计审核签名后，再由执行合伙人签署同意后领取。

9、 合伙人完税后个人业务收入账上余额不得少于叁万元，超过部分可全额支取。

聘用律师的个人业务收入完税后可预领70%，余额在办理结案手续后于当月结清。

本条第二款若与聘用合同规定的不符，则按照聘用合同执行；聘用合同没有规定的，依照本条第二款执行。

10、 合伙人或聘用律师若欠费，自收到财务报表或财务欠费通知之日起，合伙人应在五个工作日内，聘用律师应在十个工作日内缴清欠费，逾期者，事务所按日计收欠缴额千分之一的滞纳金。

合伙人欠费超过一个月，由财务人员发催告通知；欠费超过三个月，由执行合伙人签发欠费催告通知，并向管理委员会通报；欠费超过六个月，按自动退伙处理，由此发生的退伙，合伙人无权要求退返投资款（含装修投资等递延资产）。

专职律师欠费超过一个月，由财务人员签发催告通知，欠费达三个月者，事务所应终止其聘用合同，并有权追偿其欠缴的费用。

11、 合伙人或聘用律师在本所欠交的费用，财务人员有权用欠费的合伙人或聘用律师的个人业务收入优先冲抵，或在银行账户中直接予以划扣。

12、 合伙人和聘用律师在从事业务过程中，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合伙人或聘用律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事务所在先行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过错的律师追偿。

13、 合伙人有权监督事务所的财务收支情况。

14、 财务人员应对事务所当月的收入和支出及时做好明细账，以便合伙人核查。同时，财务人员应每月制作《合伙人月度现金流量明细表》和当月的《公共开支明细表》呈报给各合伙人。合伙人在核对后，应在当月的《合伙人月度现金流量总表》上签字。如有疑问的，应于收到《合伙人月度现金流量明细表》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到事务所财务部门进行核查。

15、 财务人员须在每季度首月第5个工作日前，对上个季度的财务收支状况进行财务分析，并将财务分析的结果与上季度财务报表一并呈报管理委员会。呈报财务年报时也应有财务分析结果。

16、 事务所财务人员应做好税费的代扣代缴工作，按时报税。

17、 事务所财务人员有权拒绝合伙人和聘用律师违反财务制度的不合理要求。

事务所财务人员有权向执行合伙人、管理委员会或合伙人会议反映本所合伙人或专职律师违反财务制度的行为。

18、 事务所的财务印章由财务主管负责保管，执行合伙人私人印鉴由出纳负责保管。

19、 本规则的修改，由管理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的合伙人提议，并由合伙人会议以全体合伙人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通过。

20、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合伙人会议。

本制度于二○○四年五月一日起施行，《晟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财务协议书》同时废止。
